
 

第 1页 共 5页 

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第 003版 
瞭望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作家权利保护 
 

 刘波林  张玉瑞  张树英  周林  陈可非 
 

  2006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开始实施,《条例》的实施对
于我国的版权保护事业和互联网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如何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

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是网络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条例》对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做了

恰到好处的处理，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传播力量，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并满足了广大用户的阅读

需要。  
  但是，最近出现了不少因网络著作权引发的纠纷，有的是作家与网站之间的，也有是不同网

站之间的，许多纠纷提起诉讼，引起了法律界和公众的注意。春节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信

息网络传播权与作家权利保护的座谈会。重点探讨：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互联网站
的影响，作为“用户自助发布平台”，小说网应如何按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处理版权

问题？2、作品版权使用许可-授权-买卖合同如何体现“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法律原则？
作家在不知情、未获合理报酬情况下签订的“买断版权合同”是否有效？作家应如何保护自己的

权利？现征得有关方面许可，刊发专家和作家的发言。  
  张树英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作家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目前网络的问题主要有，著作权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买断合同。任由使用单位以网

络传播方式使用,就是谁使用都可以，应该是给的什么权利，收到的报酬就是相应的，但著作权人
不知情就没有得到这份应得报酬。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我建议不要签订买断合同。在我国网

络传播状况下，也建议不签订专有使用权，因为咱们的作品就是让人家去传播，所以适合签订非

专有使用权。  
  对于稿费的问题，在集体组织条例里面说了，稿酬标准可以由集体管理组织根据地域和作用

来收取使用费。作为作者来讲，我给你稿子之后我应该得多少呢？现在网站没有明确的稿酬标准。

所以只能在给对方稿子前商议稿费问题。现在一般的情况是按照互联网点击率收费，点击率的确

能反映一部作品被阅读的情况，但是，通过点击率，作者能得到的费用非常的低。因为第一次让

网络使用作品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报酬收入，到有了点击之后才有收入，实际的情况是真正被点击

的文学作品较少，作家应得的收益就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作家就放弃了追讨那些微不足

道的利益。还有就是追讨本身很困难，被告也很难确定。  
  那作家应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呢？作为作家协会来讲，我们应该多宣传，让作家知道在签

订合同的时候明确权利和义务。还有就是自己的作品在发表之初，比如在和出版社签订图书合同

的时候，不能把网络传播权签给出版社。  
  如果出现了著作权纠纷，我认为采取调解的办法较好。因为，著作权纠纷比较复杂，因素有

很多，诉诸法律费时费力：一方面可能合同本身有空白，有漏洞。另一方面，从双方来讲，在行

使的过程中都会有瑕疵，所以说纠纷非常复杂。我觉得著作权纠纷协调解决是最好的。再有就是

对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期望，集体管理组织正在筹建中，我们正在国家版权局的指导下，筹建中国

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这是文字方面的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成立以后，就是

帮助权利人管理他们难以控制的情况。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并起到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桥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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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波林 
  （国家版权局副巡视员）：  
  作者将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由于自己是传播者，自然不需要签授权合同。  
  我觉得小说网传播文化，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虽然今天讨论版

权问题，但是希望小说网还要谨慎，也要考虑版权以外的问题。  
  我非常支持小说网，因为中国的图书馆还是太少，藏书量也有限，读者到图书馆，想借的书

往往借不到。老百姓看书很难，城里人看书其实也很难。小说网如果能传播，绝对是件好事，但

在中国，好事往往并不好做。我希望小说网能生存下去，能越来越发展。  
  刚才小说网的同志介绍了，小说网是自动发布平台，不是小说网放上去的。如果小说网确实

仅提供网络技术服务，那么作者将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就有点类似于传统情况下的自费出版，

当事人在法律上不是著作权合同关系，不发生著作权授权。  
  到底是谁在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自己传播，还是小说网传播。出版、传播

者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者。你使用的话，就要取得著作权人授权和支付报酬。如果小说网不是

传播者，是作者自己传播的，在法律上就无需签授权合同，就不需要授予小说网使用权。  
  张玉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  
  其实只要遵守法律，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尊重作家创作、不尊重权利人合法权利的网络可以长期繁荣；同样，也没有

哪一个作家可以忽视网络的传播力量；而网络的传播力量恰恰体现在快捷的传播方式和广泛的用

户群体，无论是权利人的利益还是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如果漠视用户利益，譬如说让阅读很麻烦

或者采用流氓软件等手段，最终会成为无本之木。  
  但是也确实存在某些网站，做法很不地道，吹嘘自己的技术多么领先，恨不得是世界数一数

二的，其实呢，是否领先，不是你自己吹的，而是市场决定的，用户决定的，你说你多领先，吹

牛可以骗作者签约，可以骗单位领导买他的系统，甚至也可以骗读者到你的网站，但是却没法留

住用户，用户的忠诚度，网站的黏性不是骗来的，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出来的。  
  这个研讨会的一个议题是作家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很好，我们的作家往往都是些理想主

义者，比较清高，脸皮薄，对网络不太熟悉，另外作家创作比较辛苦，都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研

究相关的法律条文，这就让某些人有了可乘之机，利用了作家的这些特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签署了不平等的契约。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识别那些恶意欺骗作者的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夸大自己在业界的地位，动辄就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且距离世界第一相差不远之类
的大话。  
  2、用类似传销的手段获取授权，雇佣了大量没有底薪的人员，你签一个作家，给你一定的
提成，而这些人又发展自己的下线。所以，来找你谈授权的人，也许根本就不是那家企业的员工，

别看他讲的天花乱坠，高尚的帽子戴了一大堆，其实只是为了 10元钱提成，等你再找他的时候，
早就找不到人了。  
  3、欺骗，说的和合同上写的不是一回事，说的时候是非独家，不排他，真落实到合同上就
完全变了，那简直就是卖身契。而我们的作家往往将人想的过于善良，以为他这么说，就一定不

会骗人的，于是就不会认真阅读那些条文。  
  4、这些企业从不专心于网站建设，网站通常没有人气，很多图书几乎没有人下载。就有这
么一家网站，一本排行榜前 10名的图书下载才 10多次。很多畅销书下载量为零。而他们居然得
到了成千上万的作家的买断性授权。这将成为我国著作权授权历史上的耻辱之一。  
  像这种严重侵害著作权人的行为，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看清其动机，并认识到其社会危害：  
  1、欺骗扼杀作品，限制作品传播，不仅买断现在、过去的一切作品，而且买断协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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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未来的一切作品——同意将你拥有著作权的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及之前发表的作品的数字形式

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发行权）的专有使用权和再许可权授权给

他，并授权他按照协议的规定开展各种活动。作者在 10 年内，丧失其网络传播权。作者如果反
悔，还要赔偿损失。  
  2、实际上在从事变相、违法的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的宗旨，是在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的同时，合理平衡使用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条例》第二十八

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能营利，仅可以从收取的使用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管理费，用

于维持其正常的业务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取管理费的比例应当随着使用费收入的增加而

逐步降低。第四十二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个别网站的做法破坏了良好的产业环境，但是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大家会更加懂得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相信通过我们媒体朋友的宣传，会让更多人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让

那些妄想投机取巧的钻营者没有市场！  
  陈可非 
  （作家）： 
  我想知道如何解除合同  
  前不久，我的一部作品转让了电视剧版权改编权，由于是朋友撮合此事，没有太在意合同的

条款，当翻开合同后令人惊讶的是：合同上标明何时支付版权费和如何支付？是要在开机之后，

支付版权改编费。实际上这是一个陷阱，如果取得电视剧版权改编权一方永不开机，这个改编权

就永远套牢在里边，作者也永远得不到回报。今天与各位专家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我们作家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  
  现在一些网站，我感觉就是：首先收了大批作者，有一点拉皮条的感觉，比如说他会告诉“王

老师让我打电话找您，我是王梓夫老师介绍来的。”“行！王梓夫我很熟悉呀！什么事情啊？”“怎

么怎么⋯⋯。我向你介绍一个事情，跟你们没多大关系，你就把作品放在这，我们把作品保护起

来。”他所谓保护起来，怎么个保护法儿，就是说把你的作品拿过来，放在柜子里边锁起来，锁

起来之后呢？他会给你画一个漂亮的饼，有人买了你的电子书（对他们来说你作品的点击量），

您就会得到 20%的提成。但是他把这个作品锁在柜子里面会有人买吗？不会有人买的。一年下来
一次下载都没有，不用说 20%了，零的 100%还是零啊。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他们就是希望他的
作品能够传播，现在还没有达到传播非得要钱的这种地步，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更多的读

者知道，有这么一种急切的心态。  
  如果既能传播又能有合理的收入那自然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如果向读者收钱很难，我相信大

部分作家也没有指望通过网络卖电子书赚大钱，能广泛传播作品也是一件好事。最可气的是既不

能让作家赚钱，也不能给作家宣传，还通过签约设置了一些陷阱，将作品在网上的宣传渠道都堵

死了。这就不对了。签合同的时候说的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我想知道这样的合同如何解除。  
  周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  
  版权合同与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  
  最近网络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我想从两个方面谈。第一个方面涉及版权合同。根据我国版

权法的规定，对作品的使用，使用者一般应当首先取得作者同意或者跟作者签订合同，同时还需

要向作者支付报酬。在一般情况下，向作者或版权权利人取得授权是使用作品的前提条件。  
  实践当中，很多作者或者版权权利人不大懂合同和版权，对于版权合同，他们要么是拒签，

要么是拿了合同看都不看随便就签，还有重复授权的情况。这反映出一些作者对版权、对合同、

对自己的利益认识不清，也给作者将来维权以及正常的作品使用带来消极影响。  
  从使用者方面看，一些出版社，网络内容提供商，他们在与作者或者权利人签订版权合同时，



 

第 4页 共 5页 

往往要求一揽子授权，通过一纸合同，把作品的数字化、网络传播、改编、海外发行等权利，统

统都拿到自己手里，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仍然是每千字 40-100元，这个代价与新的复制传播技术
之前所采用的使用作品的传统形式付出的代价没有变化，这就很不公平。更严重的是，有些拿到

一揽子授权的商人，以替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名义去诉讼，去收费，变相地行使本应该由作者集体

组织行使的权利，使得作者集体组织开展工作受到障碍。这是从版权合同的角度去谈的。  
  对于不平等的版权合同问题，很值得我们法律工作者去反思。1990年版权法里有一条规定，
对版权合同的有效期给予限制，即版权“合同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10年。合同期满可以续订”。这
一条规定，遭到很多法律专家批判，以至于在 2001 年版权法修订时把它取消了。但现在我们知
道，德国在 2002 年时，恰恰通过并实施了一个新法——强化作者和表演者合同地位的法律，该
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作者的合同予以强化。这个新法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使用者对作品的任何

一种使用，都要向作者支付一笔“合理的报酬”，不管你合同是怎样签订的，只要使用了作品，

都要付酬，如果不付酬，那么作者就可以依据这个新法废除原订合同，并主张自己的权益。当然，

德国的这个立法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比如如何确定“合理的报酬”？怎样操作？标准是什么？但

它所体现出的理念是保护在市场竞争当中处于弱势一方的作者的利益。我们在 1990 年版权法中
规定版权合同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10 年，就是考虑到作者在签订合同时处于弱势一方的情况。该
法的本意是，合同 10 年届满以后，作者可以再跟出版社讨价还价和主张权利。立法者希望借此
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作者。当然实践当中，也出现少数作者在 10 年合同届满以后漫天要
价，使得一些大型作品难以修订或再版、重印的情况，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当时立法所体现的

理念跟 2003 年德国立法的理念应该是一致的：国家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应给予必要的干预和保
护。  
  如果实践中在作品使用上作者与使用者发生争议，例如，出版社在以每千字 40 元代价取得
某作品包括纸介质出版、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等权利后，在出版电子版时，作者提出稿酬要求，

以及，作者在与某使用者签订包含上述内容的合同后，自行或者再授权他人对自己作品进行网络

传播时，该使用者提出对作者的违约诉讼时，如何处理这类纠纷。希望有关裁判者能够充分考虑

法律的“公平”原则，而不仅仅基于所谓“意思自治”、“合同优先”；片面地、不分情况地适用

“合同优先”，将有可能助长现实中存在的这种“恃强凌弱”。  
  第二个方面从网络发展和现实情况来分析。网络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网络内容提供商

（ICP），另外一类是网络服务提供商（ISP）。ISP(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就是只提供一个平
台，作者可以自由投稿，读者可以上来阅览。这样的网站对内容不负责，不用去购买内容，不用

去签约，网站既不收费，也不付费，这样对读者也很方便，实践中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于这

种服务，没有必要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经营策略，它的盈利点在哪里，它能不能维持下去。对这

样的好人好事，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是 ISP一类的网站。还有一类就是 ICP（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它是提供内容服务的。ICP 不满足仅有一个平台，它要有内容，它要去找作者或者版
权权利人签约来丰富它提供的内容。  
  但是法律上对 ICP 和 ISP 是有不同的规定的。ICP，也就是网络内容提供商，他承担的责任
要相对多一些，比如说他要对所提供的内容出具合法授权的证明，没有合法授权，把别人的有版

权作品拿到自己网上经营就是侵权，就是盗版。对此我们国家有很多规定。  
  对于只提供信息交换平台的 ISP，实际上法律给予它一定的优惠和免责，类似“避风港”这
样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它只承担停止上载的责任。当作者发现未经自己许可的作品上网，或者发

现有人冒名把他的作品上载到网上，他可以在提供必要的相关证明的情况下，要求 ISP把相关作
品撤销。ISP 只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 ISP 在接到警告以后，你明知这是侵权作品，你也知道人
家提供了必要的身份证明和权利证明等相关材料，还不撤销，这时就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有一些内容提供商 ICP，也就是拿到授权的一些商人，他们以为自己拿到了授权就可以
去诉任何对有关作品进行使用的人，企图通过诉讼获取暴利、打压竞争对手。实践中也发生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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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起诉 ISP的情况：有的 ICP先提出侵权诉讼，当 ISP拿出自己的经营模式和当初上传者的相
关信息之后，他们就撤诉。然后这个 ICP又拿出另外一些作者的授权证明来，又提出诉讼。这种
没完没了的纠缠，干扰了 ISP的正常经营。这就不大正常了。但是我想，法律已经严格地区别了
两种网络服务商，严格区分了相关的法律责任，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应该没有太大的担心。（本
报记者祝晓风整理） 


